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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668        证券简称：尖峰集团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8-025 

债券简称：13尖峰 02     债券代码：122344  

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尖峰药业对上海北卡增资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拟增资的控股子公司名称：上海北卡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

 拟增资金额：5000万元 

 出资方式：拟使用自筹资金进行增资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（一）2018年 8月 3日，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尖峰药业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：尖峰药业）和自然人吴江与康立涛、李倩、郑亚玲及上海北卡医药技术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上海北卡）签订《股权增资协议》，对尖峰药业的控股子公

司上海北卡进行增资，增资价格：以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所出具了《资产评估

报告》（坤元评报〔2017〕1-37号）为基础，以 2018年 1月 19日尖峰药业与

各方签订的《关于上海北卡医药技术有限公司之增资和股权转让协议》中约定的

增资价格为准，确定为：每 1元注册资本的认缴价格为 11.53元。尖峰药业出资

人民币 5000万元，自然人吴江出资人民币 1000 万元，上海北卡的其他股东放弃

参与本次增资。 

增资完成后，上海北卡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1755.55万元增加至2275.93万元，

其中尖峰药业占 61.48%，康立涛占 18.42%，李倩占 11.46%，郑亚玲 4.83%，吴

江 3.81%。 

（二）董事会审议情况  

2018 年 8 月 3 日，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，公司

现有九名董事，全部参加了会议，经审议与表决，董事会以 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

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该事项。 

（三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公司《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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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本次对外投资属董事会权限范围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该股权收购事项

不属于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

重组情况。 

二、新增股东的基本情况 

吴江，男，中国国籍，住址：浙江省东阳市吴宁街道东岘新村**幢*号，职

业：安徽众望董事长兼总经理。 

三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上海北卡的基本情况 

1、企业名称：上海北卡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

2、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 

3、注册地：上海市松江区申港路 3802 号 21幢 

4、注册日期：2003年 10月 20日 

5、主要办公地点：上海市松江区申港路 3802号 21幢 

6、法定代表人：蒋晓萌 

7、注册资本：1755.55万元 

8、经营范围：医药和化学专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

务、技术转让；机械设备、仪器仪表、食用农产品（不含生猪产品）、化肥、饲

料添加剂、化工原料及产品（除危险品）批发零售；医药中间体的开发、销售；

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

开展经营活动） 

9、股东情况 

2018 年 1月，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尖峰药业与有关各方签订了协议，以收购

股权和增资的方式对上海北卡进行投资。详见本公司于 2018年 1月 20日《关于

子公司尖峰药业对外投资的公告》。2018 年 5 月，尖峰药业完成了该投资事宜，

上海北卡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，成为尖峰药业的控股子公司。 

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（万

元） 

出资比例（%） 

1 浙江尖峰药业有限公司 965.55 55.00 

2 康立涛 419.26 23.88 

3 李倩 260.74 14.85 

4 郑亚玲 110.00 6.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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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合计 1755.55 100.00 

 
（二）标的公司 2017年和 2018年半年度财务报表情况 

截至 2017年末，上海北卡合并资产总额 8801.80万元、负债总额 7435.37

万元、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366.43万元；2017年合并营业收入 9296.47万

元、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-475.45万元； 

截至 2018年 6 月末，上海北卡合并资产总额 12828.90 万元、负债总额

3346.36万元、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9482.54 万元。2018年 1-6月合并营业收

入 8505.53 万元、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557.63万元。 

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经具有证券、期货从业资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2018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。 

四、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尖峰药业（甲方 1）和吴江（甲方 2）（合称甲方）、上海北卡（乙方或标的

公司）和原股东康立涛、李倩、郑亚玲（合称丙方）签订了《关于上海北卡医药

技术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》。协议的主要内容有： 

（一）股权增资方案 

1.增资价格 

三方同意，本次增资的价格以 2018年 1 月 19日甲方 1和丙方、海南寰太生

物医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、乙方签订的《关于上海北卡医药技术有限公

司之增资和股权转让协议》中约定的增资价格为准，本协议项下的增资价格为：

每 1 元注册资本的认缴价格为 11.53 元。 

2.甲方增资金额 

2.1 本协议项下，甲方 1 本次增资额为人民币 5000 万元。其中，433.65 万

元记入注册资金，4566.35 万元记入资本公积。 

甲方 2 本次增资额为人民币 1000 万元。其中，86.73 万元记入注册资金，

913.27 万元记入资本公积。 

2.2本次增资完成后，乙方的注册资本由 1755.55万元增加至 2275.93万元，

甲方 1持有乙方 61.48%股权、甲方 2持有乙方 3.81%股权。 

3. 本次增资后乙方的股权结构变化 

本次增资完成后，乙方的股东持股比例及出资情况如下： 
 



4 
 

股东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持有比例（%） 出资方式 

浙江尖峰药业有限公司 1399.20 61.48 货币 

康立涛 419.26 18.42 货币 

李倩 260.74 11.46 货币 

郑亚玲 110.00 4.83 货币 

吴江 86.73 3.81 货币 

合计 2275.93 100.00  

 

4．增资款 

本协议项下的增资款，由甲方于本协议生效后的 3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

至乙方指定的验资账户。 

5.股份转让限制 

甲 2同意，通过协议转让等方式出让公司股份时，视同为“原个人股东”，

共同遵守《关于上海北卡医药技术有限公司之增资和股权转让协议》（2018年 1

月 19日签署）的约定。 

6.反稀释条款 

各方约定，在甲方投资入股后五年内，若乙方公司进行后续增资，其增资价

格不得低于甲方本轮增资的价格。 

（二）增资手续办理 

1. 本协议正式签署之前或当日，乙方应召开股东会，审议本次股权增资事

宜。 

2. 增资款到位后的 30个工作日内，乙方应完成增资的全部法律手续，包括

但不限于变更股东名册、修改公司章程、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。 

（三）违约责任 

若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，给守约方造成实际损失或者丧失投资/融资

机会，守约方可要求违约方赔偿经济损失。 

（四）争议解决 

因本协议所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应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

任何一方都可将争议提交金华市仲裁委员会，根据该会仲裁规则在金华市进行仲

裁。 

（五）协议的生效、变更与解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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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本协议的生效需同时满足如下条件： 

1.1 本协议经协议各方自然人本人或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盖章； 

1.2 乙方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增资事宜。 

1.3 甲 1的有权部门通过本次增资事宜。 

五、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合作是公司加强医药业务板块发展的具体实施，本次增资有利于

提升上海北卡的综合实力，增加上海北卡的资金流，为其收购安徽众望制药有限

公司提供资金保障。 

（二）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筹资金。 

（三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当期利润不会造成重大影响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 

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 

特此公告。  

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   2018 年 8月 3日 


